盈江民政领域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投诉请求责任清单

一、申诉求决类

申诉求决，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据法律法规或组织章程规定，向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申诉，要求重新做出处理或解决矛盾纠纷。

（一）不服民政部门作出的行政许可行为。
	序号
	业务类别
	投诉分类
	行政许可行为内容
	法定途径
	主要法律法规依据

	
	
	
	
	
	国家法律
	国家法规政策
	省州法规政策

	1
	民间组织管理
	社团、民非、基金会等登记
	社会团体登记
	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1.《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2.《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3.《基金会管理条例》
	 《云南省行业协会条例》(2012年12月1日起施行)

	2
	
	
	民办非企业登记
	
	
	
	

	3
	
	
	基金会及其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
	
	
	
	

	4
	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
	福利事业
	养老机构设立、变更、注销许可
	
	
	1.《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

2.《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云南省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实施办法》 、《云南省养老机构管理实施办法》 （云民福〔2014〕34号）

	5
	社会事务
	殡葬管理
	经营性公墓审核
	社会事务
	
	《殡葬管理条例》
	《云南省殡葬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28号 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2.《云南省公墓管理规定》（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44号，1997年3月31日起施行）


（二）不服民政部门作出的行政给付行为。

	序号
	业务类别
	投诉分类
	行政给付行为内容
	法定途径
	主要法律法规依据

	
	
	
	
	
	国家法律
	国家法规政策
	省州法规政策

	1
	优  抚
	军属优待、伤残抚恤
	优待金及残疾抚恤金、死亡抚恤金发放
	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
	1.《军人抚恤优待条例》

2.《烈士褒扬条例》

3.《伤残抚恤管理办法》
	 1. 《云南省军人抚恤优待规定》 （云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48号）

2.《云南省伤残抚恤管理实施办法》 （云南省民政厅公告 第3号 ）

3.《德宏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的通知》（德政发〔2013〕257号）

	2
	
	老复员军人、参战、老退役军人待遇等
	优抚对象生活补助金
	
	
	
	

	3
	安  置
	转业退伍安置
	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待安置期生活补助金发放
	
	
	《退役士兵安置条例》
	

	4
	救  灾
	救灾管理、捐赠服务
	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发放
	
	
	1.《自然灾害救助条例》

2.《救灾捐赠管理办法》

3.《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1、 《云南省自然灾害救助规定》 （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83号）

2、《云南省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云财社〔2012〕163号）

3、《云南省接收救灾捐赠款物管理暂行办法》（2008年11月25日起执行）

	5
	
	
	救灾捐赠资金发放
	
	
	
	

	6
	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
	福利事业
	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4号）
	 

	序号
	业务类别
	投诉分类
	行政给付行为内容
	法定途径
	主要法律法规依据

	
	
	
	
	
	国家法律
	国家法规政策
	省州法规政策

	7
	社会救助
	农村低保、城镇低保、五保供养、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给付及终止
	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对象认定、待遇给付及终止
	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3.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发〔2012〕45号）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1、《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云政发〔2014〕65号）

2.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3〕42号）

3.《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民政厅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加快推进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2015〕65号)

4.《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5〕52号）

5.《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6〕73号）

6.《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的实施意见》（德政发〔2014〕23号）

	8
	社会事务
	生活无着人员救助
	为生活无着的流动人员提供生活救助、返乡救助等救助保护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３８１号２００３年８月１日起施行 ）
	 


（三）不服民政部门作出的行政确认行为。

	序号
	业务类别
	投诉分类
	行政确认行为内容
	法定途径
	主要法律法规依据

	
	
	
	
	
	国家法律
	国家法规政策
	省州法规政策

	1
	民间组织管理
	社团管理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确认（联合确认）
	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婚姻登记当事人认为婚姻行为存在无效情形的，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婚姻为无效）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5.《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60号）

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10〕45号）
	1.《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国家税务局云南省地方税务局云南省民政厅转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云财税〔2009〕50号）

2.《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国家税务局云南省地方税务局云南省民政厅转发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云财税〔2010〕76号）

备注：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27号)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确认已被取消。

	2
	优  抚
	伤残抚恤
	伤残等级评定、调整审核
	
	
	1.《军人抚恤优待条例》 2.《伤残抚恤管理办法》 
	 1.云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48号 《云南省军人抚恤优待规定》 （云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48号）

2.《云南省伤残抚恤管理实施办法》 （云南省民政厅公告 第3号 ）

	4
	社会事务
	婚姻登记
	婚姻登记
	
	
	1.《婚姻登记条例》

2.《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

3.《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

4.《婚姻登记暂行规范》
	

	6
	
	收养登记
	收养登记
	
	
	
	


（四）不服民政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

不服民政部门对本清单第二部分第一项所列违法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

	具体投诉请求
	法定途径
	主要法律法规依据

	
	
	国家法律
	国家法规政策
	省州法规依据

	不服民政部门对本清单第二部分第一项所列违法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
	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1.《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2.《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3.《基金会管理条例》

4.《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

5.《军人抚恤优待条例》

6.《退役士兵安置条例》

7.《烈士褒扬条例》

8.《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9.《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10.《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

11.《行政区域界线界桩管理办法》

12.《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13.《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

14.《养老机构管理办法》

15.《彩票管理条例》

16.《殡葬管理条例》
	1.《云南省殡葬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28号 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2.《云南省公墓管理规定》（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44号，1997年3月31日起施行）

3.《云南省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实施办法》 、《云南省养老机构管理实施办法》 （云民福〔2014〕34号）

4.《云南省行业协会条例》(2012年12月1日起施行)


（五）民政系统内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对机关、事业单位作出的人事处理决定不服。

	具体投诉请求
	法定途径
	主要法律法规依据

	
	
	国家法律
	国家法规政策
	省州法规政策

	公务员对涉及本人的有关人事处理不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对涉及本人的考核结果、处分决定等不服
	提出复核或申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1.《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申诉规定>的通知》（人社部发〔2014〕45号）

2.《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3.《公务员辞退规定（试行）》

4.《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5.《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

6.《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


 （六）民政系统内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发生的劳动人事争议。

	具体争议
	法定途径
	主要法律法规依据

	
	
	国家法律
	国家法规政策
	省州法规政策

	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或者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等
	申请调解仲裁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1.《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

2.《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

3.《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 总政治部关于印发<人事争议处理规定>的通知》（国人部发〔2007〕109号）

4.《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总政治部关于修改<人事争议处理规定>的通知》（人社部发〔2011〕88号）
	


二、揭发控告类

揭发控告，是指向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反应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法违纪事实或提供线索，要求依法制止、惩处或赔偿。

（一）检举控告违法行为，要求民政部门作出行政处罚行为。
	序号
	业务类别
	投诉分类
	投诉的违法行为
	法定途径
	主要法律法规依据

	
	
	
	
	
	国家法律
	国家法规政策
	省州法规政策

	1
	民间组织管理
	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基金会等违法行为
	社会团体自取得《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之日起1年未开展活动的行为
	行政处罚举报
	
	1.《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2.《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3.《基金会管理条例》

4.《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
	 1.《云南省行业协会条例》(2012年12月1日起施行)

2.《云南省社会组织年度检查暂行办法》 （云民民〔2013〕31号）

	2
	
	
	社会团体涂改、出租、出借《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的行为
	
	
	
	

	3
	
	
	社会团体出租、出借社会团体印章的行为
	
	
	
	

	4
	
	
	社会团体拒不接受监督检查的行为
	
	
	
	

	5
	
	
	社会团体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行为
	
	
	
	

	6
	
	
	社会团体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的行为
	
	
	
	

	7
	
	
	社会团体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行为
	
	
	
	

	8
	
	
	社会团体对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9
	
	
	社会团体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的行为
	
	
	
	

	10
	
	
	侵占、私分、挪用社会团体资产的行为
	
	
	
	

	11
	
	
	侵占、私分、挪用社会团体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行为
	
	
	
	

	12
	
	
	社会团体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行为
	
	
	
	

	序号
	业务类别
	投诉分类
	投诉的违法行为
	法定途径
	主要法律法规依据

	
	
	
	
	
	国家法律
	国家法规政策
	省州法规政策

	13
	民间组织管理
	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基金会等违法行为
	民办非企业单位涂改、出租、出借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的行为
	行政处罚举报
	
	1.《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2.《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3.《基金会管理条例》

4.《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
	 《云南省社会组织年度检查暂行办法》（云民民〔2013〕31号）

	14
	
	
	民办非企业单位出租、出借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的行为
	
	
	
	

	15
	
	
	民办非企业单位超出其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的行为
	
	
	
	

	16
	
	
	民办非企业单位拒不接受监督检查的行为
	
	
	
	

	17
	
	
	民办非企业单位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行为
	
	
	
	

	18
	
	
	民办非企业单位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行为
	
	
	
	

	19
	
	
	民办非企业单位设立分支机构的行为
	
	
	
	

	20
	
	
	民办非企业单位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的行为
	
	
	
	

	21
	
	
	侵占、私分、挪用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资产的行为
	
	
	
	

	22
	
	
	侵占、私分、挪用民办非企业单位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行为
	
	
	
	

	23
	
	
	民办非企业单位违反国家规定收取费用、筹集资金的行为
	
	
	
	

	24
	
	
	民办非企业单位违反国家规定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行为
	
	
	
	

	25
	
	
	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自取得登记证书之日起12个月内未按章程规定开展活动的行为
	
	
	
	

	26
	
	
	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符合注销条件，不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注销登记仍继续开展活动的行为
	
	
	
	

	序号
	业务类别
	投诉分类
	投诉的违法行为
	法定途径
	主要法律法规依据

	
	
	
	
	
	国家法律
	国家法规政策
	省州法规政策

	27
	民间组织管理
	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基金会等违法行为
	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未按照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进行活动的行为
	行政处罚举报
	
	1.《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2.《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3.《基金会管理条例》

4.《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
	  《云南省社会组织年度检查暂行办法》（云民民〔2013〕31号）

	28
	
	
	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在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中弄虚作假的行为
	
	
	
	

	29
	
	
	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行为
	
	
	
	

	30
	
	
	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未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完成公益事业支出额度的行为
	
	
	
	

	31
	
	
	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未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接受年度检查的行为
	
	
	
	

	32
	
	
	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年度检查不合格的行为
	
	
	
	

	33
	
	
	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不履行信息公布义务的行为
	
	
	
	

	34
	
	
	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公布虚假信息的行为
	
	
	
	

	35
	优   抚
	冒领优抚金、伪造优抚证件、优抚对象虚报病情骗取医药费等行为
	负有优抚对象优待义务的单位不履行优待义务，经责令限期履行后逾期仍未履行的行为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

《烈士褒扬条例》
	《云南省军人抚恤优待规定》（云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48号）

	36
	
	
	冒领抚恤金、优待金、补助金的行为
	
	
	
	

	37
	
	
	优抚对象虚报病情骗取医药费的行为
	
	
	
	

	38
	
	
	出具假证明，伪造证件、印章骗取抚恤金、优待金、补助金的行为
	
	
	
	

	序号
	业务类别
	投诉分类
	投诉的违法行为
	法定途径
	主要法律法规依据

	
	
	
	
	
	国家法律
	国家法规政策
	省州法规政策

	40
	安  置
	退役士兵安置中存在违法行为
	接收安置退役士兵的单位违反《退役士兵安置条例》的规定，拒绝或者无故拖延执行人民政府下达的安排退役士兵工作任务，经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不改的行为
	行政处罚举报
	
	《退役士兵安置条例》
	《云南省退役士兵安置规定》（省政府第191号令）

	41
	
	
	接收安置退役士兵的单位违反《退役士兵安置条例》的规定，未依法与退役士兵签订劳动合同、聘用合同，经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不改的行为
	
	
	
	

	42
	
	
	接收安置退役士兵的单位违反《退役士兵安置条例》的规定，因其残疾与残疾退役士兵解除劳动关系或者人事关系，经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不改的行为
	
	
	
	

	43
	
	
	退役士兵弄虚作假骗取安置待遇的行为
	
	
	
	

	44
	社会救助
	骗取低保金、特困供养人员、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违法行为
	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行为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2.《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1.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3〕42号）

2.《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云政发〔2014〕65号）



	45
	
	
	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家庭收入情况好转，不按规定告知管理审批机关，继续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行为
	
	
	
	

	46
	
	
	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资金、物资或者服务的行为
	
	
	
	

	序号
	业务类别
	投诉分类
	投诉的违法行为
	法定途径
	主要法律法规依据

	
	
	
	
	
	国家法律
	国家法规政策
	省州法规政策

	47
	区划地名
	故意损毁或擅自移动界桩、行政区域界线标志物等违法行为
	故意损毁或者擅自移动界桩的行为
	行政处罚举报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1.《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

2.《行政区域界线界桩管理办法》
	 

	48
	
	
	故意损毁或者擅自移动其他行政区域界线标志物的行为
	
	
	
	

	49
	
	
	擅自编制行政区域界线详图的行为
	
	
	
	

	50
	
	
	绘制的地图的行政区域界线画法与行政区域界线详图画法不一致的行为
	
	
	
	

	51
	
	
	指使他人故意损毁界桩的行为
	
	
	
	

	52
	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
	福利机构、养老机构存在违法行为
	未经许可设立养老机构，经责令依法补办相关手续后逾期达不到法定条件的行为
	
	
	1.《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2.《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

3.《养老机构管理办法》
	《云南省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实施办法》 、《云南省养老机构管理实施办法》 （云民福〔2014〕34号）



	53
	
	
	社会福利机构违反国家关于老年人、残疾人和孤儿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侵害服务对象合法权益的行为
	
	
	
	

	54
	
	
	社会福利机构未取得《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擅自执业的行为
	
	
	
	

	55
	
	
	社会福利机构进行非法集资的行为
	
	
	
	

	56
	
	
	社会福利机构未办理变更手续，其活动超出许可范围的行为
	
	
	
	

	57
	
	
	社会福利机构其他违法侵权行为
	
	
	
	

	58
	
	
	养老机构未依法履行变更手续的行为
	
	
	
	

	59
	
	
	养老机构未依法履行终止手续的行为
	
	
	
	

	60
	
	
	养老机构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转让设立许可证的行为
	
	
	
	

	61
	
	
	养老机构未与老年人或者其代理人签订服务协议的行为
	
	
	
	

	62
	
	
	养老机构与老年人或者其代理人签订服务协议不符合规定的行为
	
	
	
	

	序号
	业务类别
	投诉分类
	投诉的违法行为
	法定途径
	主要法律法规依据

	
	
	
	
	
	国家法律
	国家法规政策
	省州法规政策

	63
	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
	养老机构、彩票代销存在违法行为
	养老机构未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开展服务的行为
	行政处罚举报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1.《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2.《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

3.《养老机构管理办法》

4.《彩票管理条例》
	

	64
	
	
	养老机构配备人员的资格不符合规定的行为
	
	
	
	

	65
	
	
	养老机构向负责监督检查的民政部门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真实材料的行为
	
	
	
	

	66
	
	
	养老机构利用养老机构的房屋、场地、设施开展与养老服务宗旨无关的活动的行为
	
	
	
	

	67
	
	
	养老机构歧视、侮辱、虐待或遗弃老年人以及其他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68
	
	
	养老机构擅自暂停或者终止服务的行为
	
	
	
	

	69
	
	
	养老机构存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70
	
	
	彩票代销者委托他人代销彩票的行为
	
	
	
	

	71
	
	
	彩票代销者转借、出租、出售彩票投注专用设备的行为
	
	
	
	

	72
	
	
	彩票代销者进行虚假性、误导性宣传的行为
	
	
	
	

	73
	
	
	彩票代销者以诋毁同业者等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74
	
	
	彩票代销者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
	
	
	
	

	75
	
	
	彩票代销者以赊销或者信用方式销售彩票的行为
	
	
	
	

	序号
	业务类别
	投诉分类
	投诉的违法行为
	法定途径
	主要法律法规依据

	
	
	
	
	
	国家法律
	国家法规政策
	省州法规政策

	76
	社会事务
	殡葬中存在违法行为
	未经批准擅自新建经营性公墓的。


	行政处罚举报
	
	《殡葬管理条例》
	 1.《云南省殡葬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28号 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2.《云南省公墓管理规定》（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44号，1997年3月31日起施行）

3.《德宏州殡葬管理实施办法》（德宏州人民政府第59号2014年12月15日施行）

	77
	
	
	墓穴占地面积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的；农村公益性公墓从事经营活动的。
	
	
	
	

	78
	
	
	违规转让墓地使用权的；在骨灰公墓埋葬遗体的。
	
	
	
	


（二）检举民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
	具体投诉请求
	法定途径
	主要法律法规依据

	
	
	国家法律
	国家法规政策
	省州法规政策

	反映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旷工或因公外出逾期不归造成不良影响；违反法定权限实施行政许可；违反规定办理招投标；违反规定向法人摊派或收取财物等
	行政监察举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
	1.《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2.《监察机关举报工作办法》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省政府部门及州市行政负责人问责办法》（云政发〔2008〕16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工作规定》（云政发〔2015〕57号）

3.《德宏州治理庸懒散慢六条规定及实施细则》（德办发〔2014〕4号）

4.《德宏州治理行政不作为五项纪律及实施细则》（德办发〔2014〕20号）


（三）检举民政部门党员干部违规违纪问题。
	具体投诉请求
	法定途径
	主要法律法规依据

	
	
	国家法律
	国家法规政策
	省州法规政策

	反映党员干部热衷虚名造政绩、树“形象”，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买官买官，任人唯亲，违规提拔干部；插手工程建设项目，为亲属或关系户谋取利益；多占住房、超标配车，公款吃喝旅游，生活奢靡等
	纪律检查举报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2.《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条例》

3.《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4.《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5.《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1.《中共云南省纪委云南省监察厅关于禁止发送和接受“红包”的规定》（云纪通〔2012〕16号）

2.《关于规范领导干部办理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云纪通〔2013〕22号）

3.《盈江县关于在“三严三实”和 “忠诚干
净担当” 专题教育中着力解决基层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等损害群众利益问题的实施方案》（盈办通〔2015〕29号）
4.盈江县公职人员六严守六不准

5.《德宏州深入开展纠正和防止“不作为乱作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德办发〔2016〕14号）


三、信息公开类

政府信息公开，是指行政机关应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请，依法公开由其在履职过程中制定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具体投诉请求
	主要法律法规依据

	
	国家法规政策

	申请信息公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4条规定，应向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信息公开工作机构提出。

	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3条第1款规定，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

	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3条第2款规定，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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